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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市财政局关于政府采购促进企业复工
复产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知 

 

市级各预算单位，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财政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冠

肺炎疫情影响着力为中小企业纾困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吉政

办明电〔2022〕11 号）、《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支持市

场主体纾困促进经济恢复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（长府

办明电〔2022〕8 号），《长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应

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一步帮助中小微企业纾困解难若干

政策措施的通知》，现就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企业复工复

产共渡难关，保障城市平稳运行和经济稳定增长的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 进一步规范疫情便利化采购“绿色通道” 

市级各采购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疫情防控相关货

物、工程和服务的，应以满足疫情防控工作需要为首要目标，

建立采购“绿色通道”，可不执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方式和

程序，采购进口物资无需审批，实行紧急采购。各采购单位

应进一步落实疫情便利化采购的主体责任，建立健全紧急采

购内控机制，严格执行财经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，强化资金

使用的事前、事中和事后全流程监控。在执行疫情防控便利

化政策时，各采购单位应根据采购项目的具体情况，严格把

握政策适用范围和时间节点，在市场供应充足，竞争充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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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况下，在确保采购时效的同时，可通过竞价、比价、议价

的方式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保证采购质量，并加强相关文

件和凭据的管理，留存备查。 

二、 进一步保障企业参与政府采购公平竞争 

采购人应严格执行政府采购促进公平竞争的相关规定，

不得以企业注册资本、资产总额、营业收入、从业人员、利

润、纳税额等规模条件和财务指标作为供应商的资格要求或

评审因素；不得将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

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的供应商商务条件、资信、资质、认

证、荣誉、从业人员技术职称等作为评审因素，不得在企业

股权结构、经营年限等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

视待遇；政府采购应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，不得对内资企业

和外资企业在中国境内生产的产品、提供的服务区别对待，

切实保障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，平等维护内外资企业的合法

利益。 

三、 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项目预留中小企业份额 

鼓励采购人在落实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

法》（财库〔2020〕46 号）关于超过 200 万元的货物和服务

采购项目、超过 400 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

提供的，按照政府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 30%以上专门面向中

小企业采购，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60%的总要

求基础上，进一步提高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预留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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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。 

四、 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价格扣除评审优惠幅度 

对于经主管预算单位统筹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

企业采购的采购项目，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

购包，对于非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的项目，鼓励采购人或者

采购代理机构在 6%的价格扣除比例基础上，增加对小型和

微型企业产品价格扣除，用扣除后的价格参与评审。 

五、 进一步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压力 

在履约保证金、付款期限、付款方式给予优惠。除国家

法律、行政法规另有规定外，如采购项目无特殊需要，鼓励

采购人根据项目特点等情况免收履约保证金或降低缴纳比

例，并在采购文件中明确，原则上大型企业履约保证金比例

不超过合同金额的 5%，中小企业履约保证金比例不超过 2%；

原则上取消对中小企业政府采购的质保金；提高对中小企业

的首付款比例，即政府采购合同设定首付款支付方式的，首

付款支付比例不低于合同金额的 30%，对于中小企业，首付

款支付比例再增加 5%，采购项目实施以人工投入为主的，可

适当降低预付款比例，但不得低于 10%，与疫情防控紧密相

关的采购合同预付款比例最高可达 100%；采购人可结合采购

项目实施情况，依据采购合同约定，适当缩短合同资金支付

周期，减轻中小企业资金压力。 

六、 进一步加快政府采购项目资金支付进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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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人应当及时组织项目验收，不得以政府部门审计作

为支付供应商款项的条件。采购人对于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

件的，自收到发票后 7个工作日内向市财政局采购办提交资

金支付申请。采购人不得以机构变动、人员更替、政策调整、

单位放假、履行内部付款流程，或者在合同未作约定的情况

下以等待竣工验收批复、决算审计等为由迟延付款。疫情防

控封闭管理期间使用自筹资金已履约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可按

合同约定的付款条件和期限由采购单位自行支付采购资金，

疫情结束后及时向财政部门进行备案。 

七、 进一步扩大政府绿色采购 

财政部门应当在政府采购预算中优先安排节能环保产

品的采购资金，并充分考虑价格调整因素，为采购节能环保

产品提供资金保障，积极推进实施政府绿色采购。鼓励采购

人综合考虑节能、节水、环保、循环、低碳、再生、有机等

因素，参考相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，在采购需

求中提出相关绿色采购要求，促进绿色产品推广应用。 

八、 进一步优化政府采购金融服务 

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发灵活适用的“政采贷”“履约保

函”“预付款保函”等政府采购金融服务产品，拓宽企业融

资渠道，充分利用数字化平台优化业务流程，降低业务门槛

和融资利率，提高授信额度，加快放款速度 
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市财政局采购办负责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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释。此前有关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本通知执行。如遇

国家、省、市政策调整，则另行通知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春市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5 月 17 日 


